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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學，形同讓學生與家長增加更多負擔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爰要求行政院責成教育部針對整體制度進行通盤檢討外，更應主動於國中會考

前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並研議廢除志願序扣分制度，以免影響學子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
（九十七）本院林委員國正，有鑒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大量使用派遣

人力，顯示該公司罔顧工讀生及員工應享有之權益保障，造

成嚴重的「假承攬、真僱用」爭議，為捍衛勞工權益，使工

讀生亦可免於不當勞動契約剝削，本席要求經濟部及勞動部

即刻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研擬、檢討各項規範、制度，

以求全面性解決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「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」資本額約 1,301 億元，2013 年營業額約達新台幣 1.2 兆元，國內

油品總銷量 19,251 千公秉、總銷貨收入約新台幣 5,185 億元現有，多年來戮力投資石化事

業，帶動國內石化產業發展，可謂為我國石化產業龍頭。 

二、然而擁有加油站通路總計有 1,992 座，掌握國內 7 成以上市占率，員工總數達 14,908 人的

中油，近年不斷爆發油庫廢遷、石化管線收費、獎金未審先發等爭議，其中尤以「假承攬

、真僱用」為甚。即有民眾指出中油利用派遣工的方式與勞務派遣公司簽約，先由勞務派

遣公司僱用工讀生，再派遣至加油站工作，合約到期時強迫簽署「自願離職同意書」以藉

此規避資遣費。 

三、為捍衛勞工權益，使工讀生朋友亦可免於不當勞動契約剝削，本席嚴正要求「台灣中油股

份有限公司」擔負起企業責任，就工讀生的時薪、勞務進行全面性檢討，針對服務達一定

期間、表現優異並有心投身中油服務者，研擬可能的升遷管道，並盡速補足正式員工人力

，杜絕國營事業帶頭大量使用派遣人力，特向經濟部及勞動部提出質詢。 

（九十八）本院林委員國正，鑒於台灣勞動份額（亦即受雇人員報酬佔

GDP 比重）在近幾年步入長期下跌的趨勢中，遠低於美、日

、韓等先進國家，顯示臺灣所創造之所得未能為多數勞工所

享受，實有必要加重勞工權益保障。其中《勞動基準法》第

55 條規定，退休金給付最高給予 45 個基數，若以員工 20 歲

至公司工作為例，50 歲從公司退休與 65 歲退休，該給付基數

竟同為 45 個，兩相權衡有失公允，無法切實反映勞工勞動成

果及保障勞工退休老人生活。本席強烈要求勞動部應通盤檢


